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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的容与宗族

———以山西代县为中心

韩朝建

　

［作者简介］　韩朝建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）。

①　 河北山东多称之为家谱，见 Ｍｙｒｏｎ　Ｃｏｈｅｎ，“Ｌｉｎｅａｇｅ　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　ｉｎ　Ｎｏｒｔｈ　Ｃｈｉｎａ，”Ｔｈｅ　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Ａｓｉａｎ　Ｓｔｕｄｉｅｓ，ｖｏｌ．４９，

ｎｏ．３，（１９９０），ｐｐ５０９－５３４，尤其是该文注１０；叶涛：《山东青州市井塘村民间文献述略》，赵世瑜：《大河上下———１０世纪以来的北方

城乡与民众生活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１０，第３５２－３７９页，附录部分；马婕：《青州井塘村现存宗谱调查》，《民俗研究》２００４年第１期；

甘肃东部则称此图为影，见刘荣：《“影”、家谱及其关系探析———以陇东地区为中心》，《民俗研究》２０１０年第３期；福建的情况见刘永

华：《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祖先画像崇拜习俗》，《厦大史学（第２辑）》（２００６年），第１８１－１９７页。

　　［摘　要］　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，容主要由祖像“影”

和神主牌演变而成，且同时融合了影、神主、祠堂、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。在
其修传和管理上，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。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
催生下得以流行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。

［关键词］　容；宗族；华北；代县

笔者近年在山西北部的代县等地进行田野考察时，注意到当地宗族在农历新年和族众娶亲之

日，会祭祀一幅神主图，这幅图在晋北通常被称作“容”（音ｙúｎ）。它的主要部分是一幅排列了历代

祖先神主的世系图，有时候最上面的几代还会附上小幅的祖像，大部分世系图的周围还绘有一个

祠堂的轮廓，包括祠堂大门、烧香用的明台、正堂，有的在大门外面还题有对联，使容看起来就像是

一个虚拟的祠堂图。在代县，祭拜容的场合是春节与族人娶亲的日子。容普遍流行于中国北方的

甘肃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各省，甚至中国东南的福建也有这样的图———尽管它们的名 称 各 异，

祭祀的时间和仪式也不尽相同。①

提到对容的研究，不能不提孔迈隆（Ｍｙｒｏｎ　Ｃｏｈｅｎ）多年前的一个观察。为了区别基于东南地

区研究的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，孔迈隆提出了宗族的华北模式，他在对河北新城县杨满撒村的宗

族进行研究后发现，容（孔文中称“家谱”）体现了宗族的两个面相：一方面，容只能在长门传承，次

子以下只能另传新容，另传的容只能往前追溯若干代，长幼秩序体现了宗族仪式上的统合性；该仪

式统合性还表现在祖 坟 的 昭 穆 顺 序、拜 年 礼 仪 等 其 它 方 面，此 方 面 完 全 取 决 于 门 支 长 幼 的 秩 序。

另一方面，从始祖算起的容其实能够包罗所有的后人，在对共同祖先祭祀这一点上，所有的成员是

平等的；平等性最重要的体现是祠堂祭祖、清明会和祖产的管理方面，其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，这

方面主要受非血缘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。前者他称为固定系谱模式（ｆｉｘｅｄ　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　ｍｏｄｅ），

后者称为联合模式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ｍｏｄｅ），他认为华北模式其实是二者的结合，后者类似华南但比较



弱，相比较而言前者更能体现华北宗族的特点。①

在这个华北模式中，孔迈隆强调的是血缘的亲属关系对于维系宗族、展现宗族团结的重要性，

但他不易处理的是如何把政治经济因素纳入到解释框架中，他试图在“亲属关系”和“社团成员”中

做出区分，但是这样做 似 乎 并 无 太 多 意 义，因 为 宗 族 本 质 上 不 是 血 缘 的，不 是 家 庭 自 然 裂 变 的 结

果，而是拟血缘的，是一群人有意识地建构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。在代县，容的祭拜有的是在单

个家庭范围内，有的则超出家庭，变成宗族仪式的一部分，在后者这种情况下，容的世系根本就不

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亲属关系，而是一个事实和想象的混合体，本文要处理的即是宗族礼仪中的容。

本文以田野搜集到的容和家谱资料为基础，对容的历史演变、容与其它宗族要素的关系以及它在

华北宗族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一些分析，以此探讨容何以能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。

一、由影、神主到容的转变
代县（近代以前称代州）位于山西省的东北方，北临雁门关诸隘口，南临五台山脉，中间自东北

向西南的是滹沱河。代县被地方政权统治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。② 代县现存大量唐宋以来的

金石材料和其它文献，表明这里的社会文化曾发生过多次变化。本文关注的虽然是明清民国以来

的容的历史，但是正如下文所示，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更远。代县现存的容全部是清末以来修的，
地方志没有相关记载，笔者可资利用的主要文献是容上的文字和家谱的记载，并辅以口述资料。

目前所见的文献只能将容的确切历史追溯到清初，有的还模糊地提到明代。有学者认为容可

能是明代戍守北方的士兵从南方带来的，但是这个猜测目前并没有资料可以证实。③ 结合容的形

制和地方文献的记录，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从祭祀用的影和神主牌演变过来的。影是祖先的一种

画像，汉代已经有影的存在。④ 唐宋时候崇拜影已经很流行，影堂则成为祭拜影的专门场所。⑤ 在

代县，金元时期当地大族鹿蹄涧村杨氏最早的宗族象征就是影，蒙元时代的杨友成为一位元帅，在

地方声威显赫，他在墓祭之外，曾“建影堂一所”，这也是代县现存最早的关于影的记载。元泰定元

年（１３２４）杨友族曾孙杨怀玉创立了代县的第一个祠堂，里面供奉的是祖先的塑像，当时资料没提

到里面是否供奉着影。⑥ 元至正十一年（１３５１），元朝的赵王马札罕曾修复五代时期晋王李克用位

于代县柏林寺的影堂，并替李克用重新绘制了影。⑦ 也就是说，蒙元时期，影的祭祀场所是影堂或

寺院，当时祠堂虽已出现，但是似乎并没有成为拜影的地方。
明代有的祠堂已经在祭祀影，资料是清康熙五十八年（１７１９）代州人施幼秉编撰的《代州施氏

族谱》，族谱记载了祠堂里的几幅“祖像”：
祠堂旧在庭东耳院，国初迁正楼上，以祖像衣冠非时制也。所存者惟双山公、郭恭

人、庆征公、吴安人、周采公五像而已，嗣后皆不绘像。士大夫祀止四代，而秉家光前启后
者为双山公，且祧主改题之礼先世未尝行之，秉不敢创也。⑧

根据明代专门记录世袭武官履历的《武职选簿》，施氏一世祖施阿官，洪武年间封为太原左所

世袭百户，二世施源迁振武卫，遂定居代州。八世施相升授世袭指挥同知，支正千户俸，就是族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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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Ｍｙｒｏｎ　Ｃｏｈｅｎ，“Ｌｉｎｅａｇｅ　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　ｉｎ　Ｎｏｒｔｈ　Ｃｈｉｎａ”，Ｔｈｅ　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Ａｓｉａｎ　Ｓｔｕｄｉｅｓ，ｖｏｌ．４９，ｎｏ．３（１９９０），ｐｐ５０９－５３４。
关于雁门关的历史变迁及与各政权的 关 系，参 看 史 念 海、曹 尔 琴：《论 雁 门 关》，史 念 海：《河 山 集（四）》，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

社，１９９１年，第４０２－４２６页。

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对宗族礼仪有专门研究的伊佩霞（Ｐａｔｒｉｃｉａ　Ｅｂｒｅｙ）教授，祖先图之南来说，是她的猜测。

关 于影的文献，可参考Ｊａｎ　Ｓｔｕａｒｔ　＆Ｅｖｅｌｙｎ　Ｓ．Ｒａｗｓｋｉ，Ｗ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ｇ　ｔｈｅ　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：Ｃｈｉｎｅｓｅ　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ｖｅ　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．Ｓｔａｎ－
ｆｏｒｄ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，２００１，ｐｐ　２０５－２０９．

刘永华：《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祖先画像崇拜习俗》，《厦大史学（第２辑）》（２００６年），第１８１－１９７页。

韩朝建：《“忠闾”———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》，《历史人类学学刊》第８卷第１期，第３３－６０页。

至正十五年（１３５５），作者不详：《柏林寺晋王影堂碑》，见光绪《代州志》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（山西府县志辑１１）》，凤凰出版社，

２００５年，卷６，第１８页上－２１页上。

康熙《代州施氏族谱》下卷，《祠堂纪》，族谱为代县史志办主任卢培青提供之影印本，无页码。



里所载双山公。庆征公施重光为第九世，周采公施应圻为第十世。① 施氏祠堂里悬挂的就是这八、
九、十三代共５人的影。另外，祠堂在正寝之东，里面摆放着四代的神主牌，且明言“士大夫祀止四

代”，因此无论就祠堂 建 筑 格 式 还 是 祭 祀 的 世 代 而 言，施 氏 的 家 族 建 设 是 在 努 力 符 合 朱 熹《家 礼》
的。施氏祠堂既供奉神主又供奉影，因此祠堂其实又作为影堂。② 有影的５人，按去世年代算，最

晚的为崇祯三年（１６３０）。也就是说，明末以后他们不再替祖先绘影了。
根据施氏的族谱，施家人丁稀少，“一脉相延，世系如线”，他们的宗族建设，显然不是为了“敬

宗收族”，倒可能是为了昭示他们的世袭地位和品官身份。祠堂所供奉的３个人都是对施氏发展有

重要贡献的人物：双山公“光前启后”，升世袭同知；庆征公是家族唯一的进士，为一时名士；周采公

“辨明祖功”，袭指挥佥事，且“多置田园庐舍”。③ 此３代是施氏在代州最兴旺的时期，不过直到万

历时期庆征公的时候，施氏才开始编纂族谱，祠堂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所修。也就是说，施氏的宗族

建设从万历开始，到康熙时为止，一直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祠堂、神主牌和几幅影，当时的祭祀没

有追溯到始祖，也并没有提到容。④

现在施家的后人散居在代县县城、太和岭口等几个地方，影和祠堂早已不存，不过代县北关施

氏的一位后人家里还保存着施家的一幅容。容为２４世孙施同煦所修，根据这位后人提供的代数推

断，其修容的时间大约在清末。当然这不表示施氏第一幅容是清末所修，它的创修可能是在清中

叶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这幅容图上，施氏的世系不仅追溯到明代的始迁祖，而且追到了“显始祖”即宋

代的知枢密院事施点，远远超过了祭不过四代的礼制约束。对于清代已经开始凋落的施氏而言，
修容不仅比修祠堂或绘影更加节省开支，而且礼制上的制约更少，更加方便。也就是说，大约康熙

以后的某个时间，施氏经历了从拜影、神主到拜容的过渡，关于其转变的具体时间点和原因，没有

资料可资考证。
根据代县另外一些姓氏的资料可知，容最迟在康熙年间已经出现。乾隆年间代州茹解村崔氏

的资料即提到“康熙年间有旧容一支”，这个旧容排列了从明中叶的始祖到康熙年间的世系。⑤ 关

于从影到容的过渡，代县金街谢氏的例子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。金街谢氏与上述施氏一样，在

明代都是显赫的卫所武官的家族，科举兴盛，入清之后，振武卫６个所被逐渐裁撤，武官不再享有世

袭的地位。雍正四年（１７２６）振武卫被正式裁撤，并入州县的系统。⑥ 可以说，谢氏与施氏同属于凋

落的旧家大族。乾隆四十年（１７７５）谢氏首次修容，容上有一段文字叙述家族的历史。这段资料提

到当时有一个拜祖先的祠堂即“先人堂”，作者接着说：
自皇明革命，四海鼎沸，虽史籍尚有废弃，况祖宗遗像乎！不但失落不全，且司马温

公有云“写须多一茎即非吾祖父也”，莫若照神主式通写一轴，纪其官职名讳，序其昭穆，
使知者目悉，愚者相传曰：“吾祖某、曾祖某，某者某人弟，某者某人兄。”不惟岁时祭奠，且
识世系不爽也云尔。⑦

显然“先人堂”里面供奉的原本是些祖先的影和一些神主，明末的动乱造成影有的失落，有的

残损不全，在声称遵从司马光的教条的理由之下，谢氏就这样创立了一幅容。金街谢氏与县城的

施氏一样，他们的祠堂在明代都是以祭拜影和神主牌为主，只是到了清前中叶才创立了容。那时

容已经非常流行，以至于谢氏决定不再为祖先绘影，而决定以容取而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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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明朝档案总汇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１年，第７１册，《振武卫·施相》条。

科大卫：《祠堂与家庙———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》，《历史人类学学刊》第１卷，第２期，第１－２０页。
《代州施氏族谱》上卷，《世谱略》。
《代州施氏族谱》下卷，《祠堂纪》。

乾隆四十一年（１７７６）崔五峰：《前街原谱序》，见宣统《崔氏族谱三门俊次卷稿》，无卷数、页码（下同）。

关于明代卫所和州县两套疆域管理系统及其在清代的合并情况，参看顾诚：《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》，《历史研 究》１９８９年

第３期；《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１９８８年第２期。

金街《谢氏族谱》，乾隆乙未年（１７７５年）仲夏月第十二代孙谢征爵书，该族谱内容是誉自旧容，此段引文后又被抄 写 在 新 容

上。据此族谱记载，谢氏自明末清初从本县谢家寨迁到冯街（今金街）。



应该说明的是，尽管康熙以后随着容的流行，历史悠久的影虽然越来越少，但它并没有完全消

失。它的存在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容与影并存，比如现在代县聂营村郎氏祠堂，除了中间悬

挂的容之外，还有祖先画像三幅。再比如在代县毗邻的崞县的北社村，一直到清末民国，本村大姓

李氏祠堂里除了中间的容之外，周围还悬挂十多幅祖先图像，他们都是本家族有科举功名者和出

仕者。另一方面，原来祭祀影的地点影堂（或“祠堂”、“祖先堂”）仍然在容上有所表现，有些容把祠

堂的轮廓画出来，仍然在上面题“祖先堂”等字，并且把始祖的小幅像绘在顶端。因此从形制上看，
容可以说是结合了影堂祭影和祠堂祭神主的传统。在后面这种情况之下，容即便不是在祠堂里祭

拜，它也相当于承认了祠堂在祖先祭祀礼仪中的地位。①

影、神主和容的区别并不是无足轻重，因为他们此消彼长的背后是社会构成和社会文化的变

迁。影绘的是族里比较重要的人物，通常包括有科举功名者和仕宦者，而历代祖先的神主牌也不

是谁都可以摆，而且，要建立祭祀影和神主所需要的祠堂更是不容易。而对于不是特别富贵的家

族而言，以容为中心的礼仪的确更容易延续，比如在河北杨满撒村，村民就会说，“穷有家谱，富有

祖牌”，这个例子中的“家谱”即容。② 清代很多没有功名、没有很多财富的普通家族长久以来只有

容一幅。毕竟，容这种形式，更多表现为代际的传承关系，而较少强调族人之间的差别。由于容只

是绘神主牌位，在容之中，几乎看不出谁有功名、谁曾经出仕。在宗族走向“庶民化”的过程中，容

的出现可谓是适应了这种趋势。
根据笔者的采访，容平时是存放在村民的家中，不轻易拿出来，只有两个场合是必须拜容的：

娶亲和农历新年。保存容的是族里最近的一个娶亲的家庭，农历新年的时候，全族的人都要到这

家院子里去拜容。直到下一家娶亲，容才转移到下一家保存。在容的祭祀上，娶亲被赋予重要地

位，应该是因为婚姻对于延续香火比较重要。子嗣需要祖先保护，同时新妇作为外人，也需要祖先

们的接纳。毕竟，容跟影相比的一个重要区别是，它不再只是一副单独的祖先画像，而是有一排排

的神主，上下两排之间有明确的代际关系，它在祖先和后代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。
容之所以能够成为祭祀的对象，是基于其背后的祖先魂灵的观念：祖先神灵附于容上的神主

牌接受祭祀。这个观念不仅在代县，在其它祭容的地方也是如此。在河北杨满撒，大年除夕宣挂

容被称作“请神”或“接祖先”，而年初二把容收起来则称为“送祖先”。③ 在甘肃陇东，通过在容上添

写祖先神主（当地称“点主”）的仪式，后代借以“祈祷亡魂在黄泉路上早日超度升天，乐游仙境，安

享香烟之祭。”④容的形制以及它关于祖先魂灵的逻辑，使得即便在祠堂和神主牌缺席的情况下也

能够实现祖先祭祀。⑤

二、容的修传
从容的样式可判断，容 有 保 存 世 系 的 功 能，实 际 上 它 也 成 为 很 多 家 族 修 谱 的 资 料 来 源 之 一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（１８４５）上磨坊靳声远修谱的时候，在参考了本姓居民家中木主、墓志等之外，“即间

有增附，总之不离乎云传者近是。”⑥代县正下社村柳氏在民国修族谱的时候，曾发现容跟碑刻的记

载有抵牾的地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宁从容而不从碑。比如第２世柳万“娶张氏、王氏，生子三，文
才、文汉、文义。考本村普照寺明嘉靖七年碑载王氏，与容载张氏不合，信容信碑不敢臆断，姑并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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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比如科大卫前揭文提到河北蔚县祭祖的容，绘出祠堂，其实是明嘉靖之后祠堂观念普及的结果。

Ｍｙｒｏｎ　Ｃｏｈｅｎ，前揭文，第５１６页。

Ｍｙｒｏｎ　Ｃｏｈｅｎ，前揭文，第５１６页。晋北亦流行“接祖先”、“送祖先”的仪式，只是送祖先的日子有所不同，笔者在山西应县听

到的是正月十六送祖先。

刘荣，前揭文。

对祖先灵 魂 的 精 彩 讨 论，参 见 Ａｌｔｈｕｒ　Ｗｏｌｆ，“Ｇｏｄｓ，Ｇｈｏｓｔｓ　ａｎｄ　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”，ｉｎ　Ａｒｔｈｕｒ　Ｗｏｌｆ，ｅｄ．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　ａｎｄ　Ｒｉｔｕａｌ　ｉｎ
Ｃｈｉｎｅｓｅ　Ｓｏｃｉｅｔｙ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，Ｃａｌｉｆ．：Ｓｔａｎｆｏｒｄ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７４，ｐｐ１３１－１８２．

道光二十五年（１８４５）靳声远：《继修家乘序》，见民国《靳氏家谱》，无页码，引文中的“云传”即容。



之。”第５世柳登宣“娶乔氏，生子。考本村普照寺明万历廿二年碑载登选，与容载音同字异，今从

容。”①这两个例子中容先于族谱存在，也是编修族谱的重要文字依据。在代县，很多村民把容视为

家谱，当他们回答有家谱的时候，有时候拿出来的是容，也就是说，乡民对容远比对家谱熟悉。对

于要修谱的人而言，容上的祖先名字是否正确，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确认，需要一番“考证”，它

有时候单纯是为了确认人名，有时候却是可以改变世系，从而改变世系下人们的关系。
正如一个宗族可能有多部族谱一样，在代县很多宗族内，容的数量不止一个，有的叫老容，有

的叫新容。新老之别不全是年代意义上的，它还体现在世系的安排上：老容的世系是从始祖下来

的，而新容则只能追溯到创立者的前面几代。孔迈隆在河北杨满撒村采访到的长子保存老容、次

子创立新容的情况 并 不 适 用 于 代 县。在 代 县，老 容 和 新 容 的 持 有 者 并 不 是 长 子 和 其 他 诸 子。首

先，在代县，容的创立和分立，并不是一个家庭分家的结果，无论是老容还是新容，它的保存和流传

都是宗族成员集体的行为，单个个人或家庭并不具有决定权，而无论这一家是否是长门长子。其

次，老容和新容的区别，是门支的分别，其追溯到哪一位祖先，取决于多大范围的人愿意联合起来。
换言之，对容的解读，应该是从下往上，即从祭拜者聚合的角度，而不是从上往下的家庭分化的角

度，因为它本质上不是家庭的，而是宗族的。
因为容的祭拜是宗族的行为，很自然，容的世系安排也会随着宗族成员的变化而变化。很多

容的世系正如家谱一样，有很多数代单传的现象，也有名字的增添和删除，它可以通过容的重修来

实现，这个过程可以 很 戏 剧 化。光 绪 二 十 一 年（１８９５）代 县 二 十 里 铺《王 氏 四 甲 家 谱》提 供 了 一 个

个案：
稽我王氏，周灵王子晋之裔也。因鼎革变迁，亦有隶籍他郡者，实难备考，若稽近年

家谱与容修传之人，寄居太原郡之来麟翁与本堡之作祯翁等越三江逾五湖之苦劳也。后
炳翁于子娶亲，将容失盗，自己又设资修传。彼时有后分为九甲者不知何故，将容另传；
而炳翁修传之容，吾族广卯于子会娶亲，又失盗。至此虽有谱可稽，无容可供，多赖炳翁
之弟炜翁禀官比捕，将容追出。其后吾族贤达（椿、步青、步蟾、克昌、廷魁、广成、广显、廷
栋）等会同经理，令会出资二十三吊 （净出钱十五吊，得步蟾利钱四千，椿利钱四千），吾族
子弟人捐资八吊二百三十文，将容从新修传。但此次修传，若于后分为九甲并，势必不
能；若于太原郡并，地远资寡亦不得。不得已，一二三代仍从旧容，与太原、九甲并祖，至
四代则惟中四、辛四、正四、前四甲之支派矣。乙未姑洗月中旬一日事峻，愚不能文，略陈
其词，以启后人云。

书容人：监生王墉字崇如，庠生王鏸撰并书
经理人：椿、步青、步蟾、克昌、廷魁、广成、广显、廷栋
一、光绪二十一年传容修谱自十代至十五代。至十代以前者，有旧谱可考，而旧谱所

载条例文序后人亦不可违，至嘱至嘱。
一、每甲选一公正好公之人，使钱一吊，每年出利息二百，四人轮流，或是何人正月初

三日上容（便添名讳，二月清明上老坟，七月十五上老坟，十月初一日上老坟），每出香纸
钱二百，便董其事。经理合族人等（笔者注：此接下一款）

一、定于正月初三日上容，择一善书者添名讳，如素日随便添写者，罚钱一吊，钱仍归
经理人配置容中不足者。②

通过二十里铺王氏对容的管理，可以观察出宗族的运作及族众间的关系。王氏族谱和容的修

传本来是二十里铺和太原两群姓王的人共同完成，可以说是通谱的结果。通谱的结果反映在容的

内容上，他们把始祖追溯到大约清初，第一代共有９位之多，显然是综合多家共同的祖先的结果。
这个最早的容至少包括二十里铺的中四甲、辛四甲、正四甲、前四甲、九甲与太原王氏这几部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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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《柳氏族谱》，卷１，《世谱表》，第５１页，该谱为油印本，本村柳氏藏。

２００３年《王氏四甲家谱》，引文为该谱收录之光绪二十一年族谱残卷，括号内字在原谱为小字。



世系。这个联盟关系似乎并不坚固，根据上述引文，二十里铺王炳为儿子娶亲时，容传到他家，却

不幸被盗。王炳于是自己出资重修，这次修过之后不久，九甲的王氏却脱离出去，自己另外修了一

个容。这是王氏的第一次分裂。在容第二次被盗之后，族内“贤达”带头经理新容，这次新修的容，
把九甲和太原两部分王氏都排除在外了。于是这份容，就剩下了二十里铺的中四、辛四、正四、前

四这部分，这是第二次分裂，至此这个族只剩下四支，族谱也因此改称为“四甲家谱”。
从族谱抄录的容的世系来判断，二十里铺王氏并不是强大的宗族，相反，跟其他两支相比，相

对比较弱小。在排除了另外两支后，二十里铺王氏人数大为减少，从第３代的２２人，锐减为第４代

６人。也就是说，在此前的联盟中，二十里铺的四甲实际上占少数，因此他们才积极与人数更多的

其它两组王氏通谱联宗。据此进一步推断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分裂中，二十里铺王氏对于“将容另

传”的其他两支王氏其实是无可奈何。光绪年间修容的８位经理人，只有一位有低级的“从九”身

份，其他人皆无任何功名，而且他们所有人的父辈、祖辈也无任何功名。此前王氏并没宗族，甚至

连始迁祖的故事都没有传下来，他们这次只是以容为基础进行一些重新整合而已。显然这是一群

再普通不过的同姓继嗣群体了。
在王氏的宗族建设中，占核心地位的是一些杰出的个人，他们之间的联合超越了家庭的范围，

属于宗族层面的运作。第一次承修以及第二次报官的，是王炳（９代）和他的弟弟王炜。第二次重

修中，虽然族众也捐了款，但主要的钱还是８位比较富有的族人出的，这８位族人在三代之内没有

任何亲属关系，他们得以上位，不是靠其在族内的辈分和年龄，而完全是凭藉他们自身的能力和条

件。其中王步蟾、王椿还捐献了他们的“利钱”，这份钱本来是他们放贷给王会的。这次的捐款除

了重新修容之外，余钱可能是发商生息了，因为文中提到每年的“利息”。由此看来，此次重建的不

仅是容，还包括几支王氏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他们联盟的经济基础。
他们为以后的容的管理和祖先祭祀定下了几条规则。首先，每甲推选一位公正好公之人，这

样一共有四位，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“上容”———添写亡者名讳。① 除此之外，四位当选者可能还要

负责每年３次的墓祭。值得注意的是上容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，从出资到容的维护、添写名讳，到

惩罚不守规矩的族人，经理人控制着以容为中心的族务。二十里铺王氏个案中值得注意的是，在

没有祠堂的情况下，四甲王氏怎样把容、族谱、墓祭这些要素组合起来，并有了一些公共基金之类

的制度安排，由此出现了宗族的组织。在此过程中，容除了具有祭拜的功能外，它合并和区分不同

王姓的角色也十分重要。
在代县，容不仅是家谱编纂的重要资料来源，二者在功能上也有一脉相承的地方，即都是不同

人群相区分或凝聚的重要手段，它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忠实的、毫无偏见的世系记录，也不是一个

完全基于亲属关系和长幼序列的仪式安排。为了实现区分族内人群的功能，相关的规章就显得十

分必要。在这一点上，二十里铺王氏的个案不是孤例，比如代县韩街村韩氏的容上，也明确写上了

不敬祖先者死后不得上容的规定。换言之，容不仅是一个用于祭祀祖先的世系图，它还同时确立

了族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以后行动的纲领。② 因此，以容为中心的礼仪作为宗族文化的一

部分，它其实反映的是宗族的发展，是人们选择自我组织和管理的一种方式。

三、容与宗族的发展
上文从历史演变、仪式 元 素 的 配 合 和 宗 族 管 理 的 角 度 分 析 了 容 为 何 能 够 成 为 宗 族 的 仪 式 元

素，祭拜容为何是宗族的行为。下文要探讨的是容流行的时代背景，这个背景就是宗族观念的流

行和宗族建设的广泛兴起。清代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崛起，很多人具备了此前不能想象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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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笔者在田野考察中听到，有的家族是族人去世三年后才能上容，二十里铺王氏似乎与此并不一致。在甘肃陇东，亦称“上影

点主”或“通神点主”，见刘荣前揭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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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１。



设宗族的条件。康熙中叶，清廷在平定了漠西蒙古噶尔丹叛乱以后，直接控制了从大兴安岭到天

山南北的广大地域，之前明蒙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被和平局面取代，蒙古成为清朝的内边。代县

许多人到口外种田或经商，得以积累大量财富并迅速崛起，清代修庙建寺、建设家族的，往往是这

批新崛起的人物。① 他们在学习建设宗族的过程中，除了继承拜容这种行之已久的祭祀祖先的做

法外，还整合了不同的宗族礼仪，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礼仪元素叠加的情况。下面要探讨的是，在

容确立了它在宗族礼仪中的地位之后，又如何适应宗族的进一步发展？主要的例子是代县茹解村

的崔氏。
茹解村崔氏族谱收录了几段不同时期关于容的记载，使得我们能够藉此观察长时段下的宗族

礼仪演变的情况。根据乾隆四十一年（１７７６）崔五峰在族谱序中的说法，崔氏于明洪武时由山西洪

洞县迁来，“经兵燹之余，谱牒遗亡”，世系无法全部掌握，“赖国朝康熙年间有旧容一支，略记梗概，
追至始祖字大川，由川子嗣讳瑛、璟、俊者兄弟三人，其后历世所纪，仅先人之名讳及妻室姓氏，殊

憾阙略焉。”②这个始祖崔大川的生活年代，虽然崔五峰将之归为洪武时期，但是当时崔氏世系只有

１０代左右，显然无法溯及明初，他们很可能是明中期某个时候迁入代县的。
尽管崔氏在明嘉靖、万历年间族中一度有人有“省祭官”的头衔，③不过崔氏在明代总体上寂寂

无闻，直到清康熙年间商业兴盛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。康熙帝征讨噶尔丹的时候，山西就有一批

随军的商人，乾隆年间崔五峰在追述其祖父昌园公当时经商之事的时候，言昌园公通过向军队出

售羊和烧酒而逐渐兴 旺，并 设 立 了 自 己 的 店 铺。后 来 崔 氏 更 多 人 到 口 外，“赖 吾 祖 为 生 者 六 十 余

家”，④“恭逢我国家久道化成，遐迩一体，族人得贸迁、播种于归化、蒙古之地，幸值时和年丰，日用

渐以从容。”⑤随着崔氏经济上逐渐崛起，族人开始了科举入仕，这批读书人的角色也随之凸显。上

述写传记的崔五峰，他的父亲崔映淮中乾隆二十一年（１７５６）举人，其长兄崔特峰中乾隆四十五年

（１７８０）进士，曾官成都新都县知县、成都府水利同知、打箭炉署同知等官；崔五峰本人也于此前考

中举人，官至略阳县知县。其父崔映淮晚年赋闲在家，屡次被举为“大宾”，他曾自豪地说：“郡中富

贵者甚多，家人父子间当推吾家独步。”⑥崔五峰祖孙三代在财富和功名上的成就，即便在全县范围

也是屈指可数的。
这批新获得功名的人希望展示其“贵”的方面，自然需要一些文化上的建树相配合。在嘉庆初

年创建祠堂之前，崔氏祭祀祖先一直以拜容为主要形式。在逐渐起家之后，他们觉得容的记载不

仅不够详细，而且缺略太多，不足以表现祖先的功绩，于是以容为基础并参考钟铭、碑刻创修了族

谱，下文也将会提到，乾隆年间崔氏的容也进行了重修，由此进一步整合了族内的世系关系。从他

们“考证”出更多人名来判断，整合的结果是崔氏的宗族祭祀得以包含了更多的人。嘉庆初，由富

而贵的崔氏开始把修祠堂的事情提上日程，宗族祭祀进一步变得复杂化。崔氏族谱中收录了嘉庆

二年（１７９７）崔氏宗祠建成时崔五峰所撰的一篇记文：
宗祠所以祀祖先也。吾族旧有传容一支，以帛为之。绘始祖容像于上，而排列子孙

妻室姓氏于下，凡有婚娶之事，迎亲于家，悬而祀焉。元旦则合族之人咸诣容所拜谒，此
旧例也。容无定在，随婚娶之家为转移，遇贫窭者室小院窄，供既艰而跪拜尤难，族人苦
之，每思择地建祠，为祖宗神灵常以之所，而族中贫苦者十居其九，又所需浩繁，独力难
撑，是以常有志焉而未逮。恭逢我国家久道化成，遐迩一体，族人得贸迁、播种于归化、蒙
古之地，幸值时和年丰，日用渐以从容。岁在嘉庆丁巳之春，余兄弟时皆筮仕于外，族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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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张正明：《晋商兴衰史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５，第２０７－２５１页。

乾隆四十一年崔五峰：《前街原谱序》，前揭。

民国二十五年（１９３６）《崔氏族谱长门璟全卷稿》，扉页抄录有明万历八年围梁老坟的坟塔镌字，推测塔主当为嘉靖万历时获

得省祭官的身份。

崔五峰：《家世纪略》，见民国《崔氏家乘》，第６页上－下。

崔五峰：《新建宗祠记》，见《崔氏家乘》，第５８页上－５９页上。

崔五峰：《家世纪略》、《临汝公事略》、《次庵公事略》、《西园公自述事略》，见《崔氏家乘》页６上－１１上，页１３下－１７下。



人量力捐施，踊跃赴功，阅六月而工竣，寝室堂庑规模略备，于以栖先灵，于以奉俎豆，岁
时拜扫，少长咸臻，俨然家人父子，有一体相关之谊焉。①

这是一个建祠堂以拜容的典型例子。实际上，祠堂的修建并非仅仅为族人提供了一个更宽大

的拜容场所而已，它同时也提供了崔氏展现另外一些礼仪符号的机会，这篇记文的作者崔五峰亦

曾“谨摘古人乡约宗约紧要数语嘱子弟，照原本抄录之，贴之祠壁，俾少年通文者，于族众聚会时，
细为讲解，以化导之”②。其实施的效果不得而知，不过作者要“教化”族众的意思很明显。如果没

有读书人的崛起，祠堂和乡约大概都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在孔迈隆研究的杨满撒村，修建存放容的

祠堂（文中称“祖先堂”）是富有家庭单独的行为，而完全与世系序列无关，因此他认为祠堂的修建

使得经济因素占据了主导，是宗族联合模式的表现。揆以孔氏访问的情境，村民应该是跟他说“有

钱人建祠堂”，但是有钱人却未必指的是一个家庭，而可能是族内的一群人。这段引文很清楚地表

明，崔氏建设祠堂，是在比较多的族人发家之后。
随着乾隆、嘉庆年间创修族谱和建立祠堂，崔氏表面上更像是一个符合朱熹《家礼》的宗族的

样子，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围绕容进行的祭祀“旧例”，容不再“随婚娶之家为转移”，使得此前完全

开放给族人的保存容的权力得以集中于祠堂，而那里更加便于乡绅和读书人展示宗族礼仪。崔五

峰除了建立祠堂，还有其它建设宗族的举措，例如崔五峰在其兄与弟去世后，为他们“设祭田，树墓

坊”③；“又寄本村庙中住持数百金，令于庙旁空地建仓房三间，为合村存粟备荒计。归家后独出粟

数十石贮存，每岁终，访村中有不能举火者辄出粟以馈之，曰：‘此吾先君故事，不敢废也’。”④在嘉

庆二十四年（１８１９）“承先人未逮之志，设村中济急之条，置地顷余，名曰‘念先庄’，以赈恤穷乏，而

义学修金之费，每年从此出焉”⑤。这个念先庄，很可能就是崔姓的义庄，很明显，这个义庄并不是

崔氏的族产，而只是崔五峰个人所有，它的成立增强了崔五峰等乡绅对族人的影响力，也使得这个

群体的地位更加突出。
协助崔五峰建立崔氏义庄的，还有他的族兄弟崔鳌峰，崔鳌峰屡试不第，曾在太原创立晋阳文

社，又修复代州 斗 山 书 院，被 举 为 孝 廉。其 子 孙 继 起，有 功 名 的 人 很 多。３０多 年 后 的 咸 丰 元 年

（１８５１）崔氏再次对容进行修传，这次修容是由崔鳌峰作记，记中提到了祠堂里悬挂的几幅容：
辛亥之秋，族中奉祀祠堂名清者商于余曰：“祠堂建于嘉庆初间，今已六十年矣，根基

如故，庙貌依然，岁时祭扫。正庭悬容三轴，东西二轴俱系新制，所记皆乾隆以前即世者，
惟中轴所记系雍正以前，上自前明万历间。父老传言，遭明末兵燹，旧容遗失，此系族中
留心宗派者远稽碑记，细考钟铭，仅记七代于其上，然折裂不完，前此用纸褙之，今又几何
岁月，而折裂之甚，殊难以奉祀，倘不早为修辑，恐字迹渐就漫灭，后虽心乎世次而支分愈
远，派别愈繁，亦徒叹稽考之无穷，甚非所以妥先人之灵而启后世木本水源之思也”。予
是其言，且助之以终其事，因记数语以序其事之缘起云。⑥

崔氏祠堂的容一共有３幅，中间的只有万历到康熙的７代人，显然其创修不晚于雍正。东西两

幅记录的是乾隆时期的世系，应该是乾隆年间修的，从它们记录的世系年代判断，它们应该就是接

续中间的旧容的，材料没有提到两幅新容之间的区别，考虑到制作容的乾隆年间崔氏分为“前街”
与“后街”两支，可以大概可以推测当时的两支新容是前街与后街的。⑦ 从前后街容的分立，可以想

见大概两街的崔氏族人会分别祭拜他们的容，而中间的旧容则是共同祭祀。有意思的是，祠堂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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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五峰：《新建宗祠记》，前揭。

崔五峰：《新建宗祠记》，前揭。

道光十四年（１８３４）陈柱：《西园崔公传》，《崔氏家乘》，第２９页上。

嘉庆二十三年（１８１８）冯思哲：《崔静庵亲翁七十寿序》，《崔氏家乘》，第４０页下－４１页上。

道光三年（１８２３）陈鉴：《牧伯瞻岳公纪略》，《崔氏家乘》，第２６页下。

咸丰元年（１８５１）崔鳌峰：《重修容记》，《崔氏家乘》，第６５页上－下。

乾隆三十七年（１７７２）崔映淮：《后街谱序》，乾隆四十一年（１７７６）崔五 峰：《前 街 原 谱 序》，皆 见 于 前 揭 宣 统《崔 氏 族 谱 三 门 俊

次卷稿》。



悬挂的３幅容只记录了乾隆以前的世系，换言之，乾隆以后数十年间崔氏去世的族人没有再添加名

讳，他们的名字是否另外修容祭拜？如果有另外的容，祭拜地点是在族人家中还是在祠堂？皆不

可知，笔者怀疑在祠堂之外，的确存在另外的流动的容。
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，崔氏祠堂的建成，其实是融合两方面的传统，一方面是比较平民化的

容，另一方面是更多体现士大夫文化的祠堂建筑和其它礼仪，比如乡约。后者叠加到前者之上，但

是二者的区分仍在。代县现存的祠堂，几乎都没有影和神主牌，而只有容悬挂在正厅，容才是祠堂

内真正的祭拜对象，这一点并没有改变。事实上，代县的祠堂一般被称作“容房”，这一名称突出了

容的核心地位。随着民国时期国家政体变更，国家意识形态改变，宗族存在的基础在渐渐动摇，代

县及周围各地的祖先崇拜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。崔氏的容又从祠堂里搬了出来，又开始以原来的

姿态在族人中间流传，族谱收录的１９３６年的家谱序称：
由辛亥修谱，及今二十六载。每到年节，在子孙家庭悬挂容，合族子孙长幼咸集，拜

祭成规。刻因容形破烂，族有好善，感承祖德，遂生修谱纂容之心，先之提倡，如谷应声，
无不乐从，伏冀后嗣修谱纂容之作永垂不替云尔。①

修谱撰容获得了族众的积极响应，拜容再次成了凝聚宗族的一个最重要的仪式。崔氏的族谱

没有告诉我们原来的祠堂有何变更，不过这份资料足以说明，容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。综合以上

资料，崔氏的容经历的变化可以重构如下：康熙年间只记录７世的旧容，是前后街共有的；大约乾隆

年间，两街分别修了新容，这些容都是流动保存和祭祀的。嘉庆初年祠堂建成之后，这３幅容都被

移置在祠堂里，但是此后也不再在上面添加去世族人的名字，而在３幅容之外继续创修新容。虽然

士大夫对于宗祠重建之事颇为热心，但是终究无法取代流动祭祀的容，因此民国时期族人在家中

拜容只是延续了行之已久的做法而已。祠堂之修不能取代流动之容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代县聂营

镇的郎氏，现在郎氏有一幅容悬挂在祠堂，这幅容是从始祖开始；相比较而言，部分村民另外制作

了一幅追溯到第９世的新容，平时祭拜的则是这个流动的容。现实中不同人群的整合固然是造成

祠堂内外差异的重要原因，而礼仪的演变史显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四、结　语
宗族的礼仪从横向看是相互交织的网络，从纵向看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。容并不是一个孤

立的固化的仪式元素，只有将其与影、神主、祠堂、族谱等进行比较和分析才能窥见它们之间复杂

的关系，这种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在容出现之前宗族已经存在，在影堂祭祀影、在祠堂祭祀神

主、神像都是历史悠久的祭祖方法，到了清代，它们却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，形成容的形

制，可以说容模拟并包含了前面的这些仪式元素及其功能。它们并存，一直到今天在华北乡村都

可以见到这些许多仪式元素，但是容虽晚出，却后来居上，它以简便易行的特点风行起来，成为最

流行的祭祖方式，反而影、神主、祠堂、家谱却不是那么普遍。
学界的一个常见的假 设 是：由 于 华 北 宗 族 缺 乏 大 规 模 的 族 产，使 得 人 们 不 得 不 采 用 比 较“简

陋”的祭祖方法。这一方面固然有其道理，毕竟村民自己也常用这个理由解释本族为何没有建立

祠堂等。但是这种看法重在解释其“无”，却不能有效地解释其“有”。事实上，华北不仅依然有宗

族，而且宗族的复杂程度不一定与财富成正比。② 容的流行是宗族发展庶民化的表现，它一旦流行

起来，就变成一种文化的现象，而不再仅仅是仪式上的权宜之计。即使是清代贵且富的人，他们为

了追求“标准化”的宗族礼仪进行建祠修谱的努力，也不能取代容的地位，那些更加符合士大夫理

想的“标准化”的仪式元素反而更像是强加在容上的。当然容的祭祀在不同地方的表现千差万别，
背后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地方文化的因素，需要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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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二十五年（１９３６）崔圣道：《十五世孙崔圣道复修家谱序》，此为散落之单页。

如满铁调查过的寺北柴村郝氏，见［美］杜赞奇：《文化、权力与国家———１９００－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》，王 福 明 译，江 苏 人 民 出

版社，１９９６年，第８６－８８页。


